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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浙六和法意（2025）第 702号 

致：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浙江六

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者“宋城演艺”）的委托，指派叶永祥律师、何佳佳律师参加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了认真审

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宋城演艺 2024 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

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宋城演艺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席了宋城演艺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对宋城演艺本次股

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5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 

2025年 4月 25日，公司董事会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刊登《宋城演艺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公告就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地点、审议

事项等内容作出说明。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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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 5月 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 5 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4.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之江路 148号公司会议室。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法定程序，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出席对象为：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即：截至 2025年 5 月 15日下午收市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相关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30 人，代表股份

1,058,147,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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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5 人，代表股份 965,951,951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3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05 人，代表股份 92,195,4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5153％。 

此外，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如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19 人，代表股份 93,489,626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1,294,17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05 人，代表股份 92,195,456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5153％。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等。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经统计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054,299,5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64％；反对 3,723,6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19％；弃权 12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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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9,641,7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842％；反对 3,723,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30％；弃权 12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2.《关于<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54,069,9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47％；反对 3,929,7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14％；弃权 14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9,412,1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386％；反对 3,929,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34％；弃权 14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3.《关于<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54,171,8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43％；反对 3,848,7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7％；弃权 12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9,514,0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476％；反对 3,848,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68％；弃权 12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4.《关于<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54,155,0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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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227％；反对 3,767,0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0％；弃权 2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4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9,497,2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296％；反对 3,767,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294％；弃权 22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1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5.《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1,052,896,9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38％；反对 5,076,1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97％；弃权 17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5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8,239,1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839％；反对 5,076,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97％；弃权 17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3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6.《关于确认董事 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1,045,316,8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61％；反对 5,825,1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41％；弃权 208,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6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7,455,6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458％；反对 5,825,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308％；弃权 208,8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3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7.《关于确认监事 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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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052,429,7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7％；反对 5,488,8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7％；弃权 228,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3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7,772,3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846％；反对 5,488,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11％；弃权 228,4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4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4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8.《关于续聘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053,646,2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46％；反对 3,167,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94％；弃权 1,333,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6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8,988,4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854％；反对 3,167,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84％；弃权 1,333,3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6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9.《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第一类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 1,054,810,0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46％；反对 3,168,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94％；弃权 169,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6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152,2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302％；反对 3,168,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90％；弃权 169,0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3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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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和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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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签字盖章页）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刘  珂                                     叶永祥 

                                                 

 

              

                                                        何佳佳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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